
甲 、聲請解釋蕙法之目的

行政程序法第7 4條 規 定 ：「（第一項）送 達 ，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 

者 ，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，並作送達通知書兩 

份 ，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、事 務 所 、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 

首 ，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，以 

為 送 達 。（第二項）前 項 情 形 ，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，得將文書寄存 

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。（第三項）寄存機關自收受寄存文書之曰起， 

應保存三個月。」，經核與其他法律關於寄存送達之規定如民事訴訟 

法 第 138條 、訴願法第 4 7條 、行政訴訟法第 7 3條 不 同 ，並無寄存後 

經相當期間發生效力之規定，認為此種差別待遇缺乏實質理由及必要 

而與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有違，此外亦違反法律正當程序。爰依鈞院 

釋 字 第 37 1號解釋之意旨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請大法官解釋，並 

請宣告行政程序法第7 4條 違 憲 。

乙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，暨涉及之憲法 

條文

本件係行政訴訟原告益凱環保工程有限公司，因涉有違反職業安全衛 

生法案件，經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實施勞動檢查後，以民 國 10 4年 

2 月 2 6 日勞職授字第1040200277號 處 分 書 （以下稱為原處分），處 

原 告 新 臺 幣 （下同）3 萬元罰鍰。該處分書經交付郵政機構向原告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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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之地址送達，因未獲會晤應受送達人，郵務人員乃於同年3 月 4 曰 

將應受送達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。

原告嗣於 10 4年 4 月 1 0 日向勞動部提起訴願，經 行 政 院 10 4年 7 月 

3 0 日院臺訴字第1040140889號訴願 決 定 ，以原處分於 10 4年 3 月 4 

曰寄存送達時即已發生效力，經扣除在途期間後，原告提起訴願不變 

期間應於 10 4年 4 月 6 日屆至，而原告遲至同月1 0 日始提起訴願， 

已經逾越訴願之法定不變期間等情而予駁回。原 告 不 服 ，遂再向本院 

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

按關於寄存送達之生效日期，訴願法第 4 7條 第 3 項乃準用行政訴訟 

法 第 7 3條 第 3 項 ，均 「自寄存之日起，經十日發生效力」，而民事訴 

訟 法 第 138條 第 2 項（刑事訴訟法第 6 2條準用之）亦有相同之規定； 

唯獨行政程序法第7 4條未有前開生效日期之規定，實務上遂認無論 

應受送達人實際上於何時受領文書，均以寄存之日期視為其收受送達 

之 曰 期 ，而發生送達之效力。

惟受處分人既然未於寄存曰期實際收受行政處分之送達，客觀上並無 

從知悉該行政處分之内容，遑論針對行政處分而為回應、爭執；此 外 ， 

從訴願法、行政訴訟法、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關於寄存送達均有 

法定效力始期之規定以觀，足見在擬制寄存送達發生效力之情形，藉 

由法定始期之設定以缓和受送達人無從知悉送達内容並據以回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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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利 益 ，乃為保障應受送達人權利之共通價值決定。故行政程序法第

7 4條未為寄存送達效力始期之規定，對於受處分人程序參與權及訴 

願 權 、訴訟權之保障，已有不符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要求之慮；另一方 

面 ，相對於其他法定程序之應受送達人，於寄存送達之情形，均有寄 

存 曰 起 1 0 日始生送達效力之規範方式，行政程序法第 8 1條關於公示 

送達亦有效力始期之設定，該 法 第 7 4條於寄存送達未有效力始期之 

明 文 ，致使人民憲法第 1 6條所保障之訴願訴訟權受有差別待遇而無 

正 當 理 由 ，亦有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之疑義。

丙 、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 

持見解

一 、關於寄存送達相關法律條文之變遷概說 

我國程序法關於寄存送達之規定，最早當為 1 9年 1 2 月 2 6 日公布之 

民事訴訟法第139條 ：「送 達 ，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，得將文書 

寄存送達地之第一審法院書記科、公安局或閭鄰長處，並作送達通知 

書 ，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、居所、營業所或事務所門首，以為送達。」； 

2 4 年 2 月 1 日條號變更為第138條 ，文字則修正為：「送達不能依前 

二條規定為之者，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公安局或鄰長處，並作送達 

通 知 書 ，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、居 所 、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，以為送 

達 。」；3 4 年 1 2 月 2 6 日該第138條再文字修正為：「送達不能依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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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條規定為之者，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，並作送達 

通 知 書 ，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、居 所 、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，以為送 

達 。」；5 7 年 2 月 1 日民事訴訟法修正時，該條文僅有標點符號之修 

正 ；再 於 9 2 年 2 月 7 日修正為現行條文：「（第一項）送達不能依前 

二條規定為之者，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，並作送達 

通知書兩份，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、事 務 所 、營業所或其就 

業處所門首，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，以為送達。

(第二項）寄 存 送 達 ，自寄存之日起，經十日發生效力。（第三項） 

寄存之文書自寄存之日起，寄存機關應保存二個月。」

行政訴訟法於 2 1 年 1 1 月 1 7 日公布時，並無寄存送達之規定，當依 

該法第 2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；迄至 8 7年 1 0月 2 8 日該法大幅度修正， 

於 第 7 3條規定寄存送達：「（第一項）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， 

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，並作送達通知書二份，一 

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、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，一份交由鄰居轉 

交或置於應受送達人之信箱或其他適當之處所，以為送達。（第二項） 

前項情形，如係以郵務人員為送達人者，得將文書寄存於附近之郵政 

機關。（第三項）寄存之文書自寄存之日起，寄存機關應保存三個月。」； 

再 於 9 9 年 1 月 1 3 日修正該第7 3條 ，增列第三項：「寄 存 送 達 ，自寄 

存 之 日 起 ，經十日發生效力。」之 規 定 （原第三項則調整變更為第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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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）。

至於行政程序法乃於8 4 年 3 月 2 4 日 ，由行政院以台八十四法字第 

10485號函向立法院提出草案並請審議，經立法院委員會多次會議審 

查 、8 5 年 9 月 2 5 日舉行公聽會、迄 至 8 8 年 1 月 1 5 日該院第3 屆第 

6 會 期 第 1 5次會議完成三讀程序，再 於 8 8 年 2 月 3 曰由總統公布。 

該 法 第 7 4條寄存送達之條文乃依據行政院草案（當時條號編為第28 

條 ）通過而未有任何修正，内 容 為 ：「（第一項）送 達 ，不能依前二條 

規定為之者，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，並作送達 

通知書兩份，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、事 務 所 、營業所或其就 

業處所門首，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 

位 置 ，以為送達。（第二項）前 項 情 形 ，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，得將 

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。（第三項）寄存機關自收受寄存文書 

之 曰 起 ，應保存三個月。」該條文迄今尚未曾進行修正。

二 、系爭條文違憲疑義之產生背景

審諸行政程序法之草案說明及立法程序期間之審議資料，就該法第 

7 4條寄存送達均未有何應否訂定效力始期之討論。對照前揭該期間 

之民事訴訟法第13 8條 ：「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，得將文書 

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，並作送達通知書，黏貼於應受送達人

住居所、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，以為送達。」，及行政訴訟法第7 3條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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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（第一項）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，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 

之自治或警察機關，並作送達通知書二份，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 

居 所 、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，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應受送達人之 

信箱或其他適當之處所，以為送達。（第二項）前 項 情 形 ，如係以郵 

務人員為送達人者，得將文書寄存於附近之郵政機關。（第三項）寄 

存之文書自寄存之日起，寄存機關應保存三個月。」規 定 ，可見行政 

程序法第 7 4條乃參照行政訴訟法8 7年修正後之條文而為立法；又該 

法立法審議期間之民事訴訟法、行政訴訟法既均無效力始期之規範模 

式 ，亦足認當時尚無寄存送達立即生效將有礙應受送達人權利保障之 

意 識 。

嗣 於 9 2年 2 月 7 日，民事訴訟法第138條修正公布，增訂第二項「寄 

存 送 達 ，自寄存之日起，經十日發生效力。」之 規 定 ，其立法理由稱 

「一 、寄存送達乃限於無法依前二條規定行送達時，始 得 為 之 ，其方 

式自應較一般送達謹慎，方足以保護應受送達人之權益。爰修正原條 

文 ，並改列為第一項。二 、當事人因外出工作、旅遊或其他情事而臨 

時不在應送達處所之情形，時有所見，為避免其因於外出期間受寄存 

送 達 ，不及知悉寄存文書之内容，致影響其權益，爰增訂第二項，明 

訂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，經十日發生效力。至應受送達人如於寄存 

送達發生效力前領取寄存文書者，應以實際領取之時為送達之時，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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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 當 然 。」各程序法間關於寄存送達之效力何時發生自此始生歧異。 

再 至 9 8 年 6 月 1 2 日，司法院函請立法院審議行政訴訟法部分條文修 

正 案 ，立法院則於 9 8年 1 2 月 2 2 曰完成前揭修正案之三讀，並依據 

司法院草案，將該法第 7 3條修正增訂第三項「寄 存 送 達 ，自寄存之 

曰起，經十日發生效力」規 定 。至 此 ，民事訴訟法（刑事訴訟法準用 

之 ），行 政 訴 訟 法 （訴願法準用之）之寄存送達乃均設有效力始期， 

僅餘行政程序法仍付闕如。

依據前開立法沿革說明，可認行政程序法第7 4條就寄存送達之規定 

所以與民事訴訟法、行政訴訟法相異，乃後二者均曾經修法程序，行 

政程序法卻未同步修正所致，不能認為立法者係有意於行政程序法之 

寄存送達採取相異於其他程序法之規範方式。

對於行政程序法所規定之寄存送達，與民事訴訟法（刑事訴訟法準用 

之 ）、行 政 訴 訟 法 （訴願法準用之）有 所 歧 異 ，致生該法第 7 4條之適 

用上疑義，乃立法後因情事變更所產生之法律漏洞，本非不得經由法 

律解釋方式解決，最高法院 9 3年度台抗字第6 4 9號 民 事 裁 定 （認應 

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38條 第 2 項規定）、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

9 7 年度交抗字第8 7 號 、第 9 8 號 、第 19 5號 裁 定 （認交通違規聲明 

異議案件應準用刑事訴訟法，再輾轉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）即屬適 

例 。惟司法院大法官於9 8 年 1 1 月 2 0 日做成釋字第6 6 7號 解 釋 ，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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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訴願法第4 7條 第 3 項 準 用 （修正前）行政訴訟法第 7 3條 規 定 ，認

定 「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畢時，即生送達效力部分，尚與憲法第 

1 6條保證人民訴願及訴訟權之意旨無違」後 ，即對法文内容與該解 

釋所涉條文相同之行政程序法第7 4條產生外溢之錨定效果，實質上 

已難期待普通法院及行政法院另為其他解釋。

而釋字第66 7號 系 爭 之 （修正前）行政訴訟法第 7 3條 ，於該解釋作 

成公布後甫滿一月，即 於 9 8年 1 2 月 2 2 日由立法院完成修法程序， 

旋 於 9 9 年 1 月 1 3 日公布，其立法理由稱：「行政訴訟文書寄存送達 

之生效日期，應 無 與 民 、刑事訴訟文書為不同處理之必要。而民事訴 

訟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之規定於修正後增訂第二項（立法理由疑誤載為 

第三項），規定寄存送達，自寄存之日起，經 十 日發生效力，爰參照 

增 訂 之 ，並列為第三項，期 臻 一 致 。」則 民 、刑事與行政訴訟，於寄 

存送達之效力發生日期，規定已無二致，惟遭該解釋外溢效力所及之 

行政程序法第7 4條 適 用 下 ，卻將產生一般行政程序中因寄存送達未 

能即時獲知文書、行政處分内容者，因提起行政救濟之期間遭壓縮， 

而致訴願權、行政訴訟權受到侵害之結果。又查行政程序法短期内並 

無修正草案在立法院審議，此違憲疑慮無從經由修法方式即時獲得解

決 ，自應謀求釋憲程序處理。

三 、本院見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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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分從正當法律程序及平等原則，論述行政程序法第7 4條抵觸憲

法 之 理 由 ：

(一 ）正當法律程序方面

按行政處分之送達，依其處分之類型，可能涉及人民財產權、自由權 

之得喪變更，亦攸關人民得否知悉其内容，並對其不服而提起行政爭 

訟之權利；若人民之權利遭受公權力侵害時，根 據 憲 法 第 1 6條 規 定 ， 

有權循國家依法所設之程序，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，俾其權利或得適 

當之救濟。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6 3號解釋理由書可資參照。為使人 

民確實知悉文書之内容，人民應有受合法通知之權利，而此項權利應 

受正當法律程序保障，亦為釋字第66 7號解釋理由書闡釋甚明。 

行政程序法第 7 4條 規 定 ：「（第一項）送 達 ，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 

者 ，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，並作送達通知書兩 

份 ，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、事 務 所 、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 

首 ，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，以 

為 送 達 。（第二項）前 項 情 形 ，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，得將文書寄存 

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。（第三項）寄存機關自收受寄存文書之日起， 

應保存三個月。」實務上遂認依該法寄存送達之文書，於寄存之日起， 

應受送達人已屬可得收領、知 悉 ，送達之目的業已實現，故即發生送

達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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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查在程序法上之送達，依其如何送達為標準，可區分為直接送達、

補 充 送 達 、留置送達、寄存送達及公示送達。其中直接送達（參見民 

事訴訟法第 136條 、刑事訴訟法第 6 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前揭條文、 

行政訴訟法第71條 、訴願法第 4 7條 第 3 項準用行政訴訟法前揭條文）、 

補 充 送 達 （參見民事訴訟法第137條 、刑事訴訟法第 6 2條準用民事 

訴訟法前揭條文、行政訴訟法第 7 2條 、訴願法第 4 7條 第 3 項準用行 

政訴訟法前揭條文），均須在會晤應受送達人之情形下為之；留置送 

達 （參見民事訴訟法第139條 、刑事訴訟法第6 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 

前揭條文、行政訴訟法第 7 4條 、訴願法第 4 7條 第 3 項準用行政訴訟 

法前揭條文）則係於應受送達人拒絕收領而無法律上理由，傳達人與 

應受送達人已處於得面交文書之狀態；至寄存送達（參見民事訴訟法 

第 138條 、刑事訴訟法第 6 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前揭條文、行政訴訟 

法 第 7 3條 、訴願法第 4 7條 第 3 項準用行政訴訟法前揭條文）與公示 

送 達 （民事訴訟法第149條 至 第 153條 、刑事訴訟法第 5 9條 至 第 60 

條 、行政訴訟法第 8 1條 至 第 8 2條 、訴願法第 4 7條 第 3 項準用行政 

訴訟法前揭條文），其未能實際以面交方式完成送達之原因固然有異，

然應受送達人並未真正收受文書之送達則同，其送達效力之發生則均 

係出於法律之擬制。

而行政程序法係為使行政行為遵循公正、公開與民主之程序，確保依

第 10頁



法行政之原則，以保障人民權益，提高行政效能，增進人民對行政之

信賴所制定，該 法 第 1 條開宗明義闡釋清楚。另綜觀該法所定程序規 

定 ，復可歸納係在追求正當行政程序，其中為促進行政機關之公平裁 

決 ，尤應保障人民之程序參與，而此又以人民能受合法適當之告知為 

前 提 。寄存送達係於無法直接會晤應受送達人，或其有辨別事理能力 

之同居人或受僱人之情形下，為完成送達所不得不然之最後手段，且 

應受送達人既然並未實際收受文書之送達，若使送達效力自寄存時起 

算 ，其在不及知悉文書之内容之情況下顯然無法適時行止或爭訟，對 

應受送達人之受合法通知權利及伴隨而來之訴願權、訴訟權保障顯有 

不 足 。或謂依行政程序法所為之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生效，可使行政 

行為迅速進行、提高行政效能，然縱採現行民事訴訟法、行政訴訟法 

所定寄存後 1 0 日發生效力之規範方式，送達之生效日期仍屬明確， 

並無懸而未決之慮，至於寄存至生效日期間差距，對於行政效能是否 

將 有 影 響 ，則無實證可資參考，尚不能想當然爾認定必將致使行政效 

能 低 落 。

(二 ）平等原則方面

現行程序法中，民事訴訟法、刑事訴訟法 '訴願法與行政訴訟法，其 

關於寄存送達之規定，均為寄存後 1 0 曰發生效力，業 如 前 述 ，唯獨 

本件系爭之行政程序法第7 4條未有相同規範，致使一般行政處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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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受送達人與訴訟、訴願程序之應受送達人在受通知權及相應的救濟 

權 保 障 上 ，產生差別待遇。又審諸文書送達之本質，在使應受送達人 

獲得合法、及 時 之 通 知 ，此與該送達係於訴訟、訴願或一般行政程序 

中所為並無不同，論理上實不能以訴訟、訴願及行政程序之目的、性 

質 、功能有所區分來使差別待遇合理化，故行政程序法第7 4條所規 

定之寄存送達未設效力始期，因此致生一般行政行為之當事人，相對 

於 民 、刑 事 、行政訴訟及訴願程序之當事人，於以寄存方式收受文書 

之 送 達 時 ，受有差別待遇，且缺乏正當之合理化基礎。

另 一 方 面 ，行政程序法第 8 1條針對公示送達乃設有2 0 日 、6 0 日之 

效力始期，足見本諸直接送達與擬制送達之區分，對於擬制發生送達 

效力之公示送達附以法定始期，藉此保障應受送達人之權益，亦屬立 

法者所採擇之價值決定，而此一原則性之基本價值決定即應貫徹於整 

部行政程序法。在並未實際會晤應受送達人之情況下所為之寄存送達， 

其效力既與公示送達同為擬制發生，即不能將寄存送達與實際上有會 

晤應受送達人之直接送達、補充送達乃至留置送達為相同處理，反應 

比照公示送達設定相當之效力始期，方才符合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 

「等者等之、不等者不等之」的 意 旨 。

四 、結論

行政程序法制定公布時，立 法 、司法部門固然均尚無寄存送達應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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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始期之問題意識，惟 自 9 2年民事訴訟法修正後，立法者業已認識 

應以效力始期規定保障應受送達人之必要，且 形 諸 立 法 ，迄 至 9 9年 

間行政訴訟法亦比照民事訴訟法進行修正。是於現行主要程序法中， 

僅餘行政程序法關於寄存送達未有效力始期之規定。

然關涉人民權利之公權力運作，應該符合平等原則，且設置合理正當 

之 法 定程序，俾保障人民有合理、公平參與及異議之權利。其中正當 

法律程序包括客觀與主觀參與可能性之保障，而所謂主觀參與可能之 

保 障 ，即在使權利主體有知悉參與權利存在之可能。寄存送達係在不 

獲會晤應受送達人，或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、受雇人或應送達處 

所之接收郵件人員之情況下所為，應受送達人實際上並未真正收受送 

達 ，自亦無從得知送達文書之内容，遑論據以遵期因應或提起爭訟。 

為避免行政行為因文書無法送達而致效力懸而未決，固有擬制使發生 

效力之必要，然為兼顧應受送達人權益之保障，於寄存後經一定期間 

始發生送達效力之規範方式，即為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所必要，且業經 

立法者於民事訴訟法、行政訴訟法修正時採取而為既有之價值決定。 

另一方面，同屬規範送達方式與效力之民事訴訟法第138條 （刑事訴 

訟法準用之）、行政訴訟法第 7 3條 （訴願法準用之），關於寄存送達 

均已修正採取寄存後1 0 日生效之規定，行政程序法第 7 4條就寄存送 

達效力何時發生猶未明確規範，實務上遂認自寄存之日起即生效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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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使一般行政行為之應受送達人，與前揭民、刑 事 訴訟法、行政訴訟

法與訴願法之應受送達人間產生差別待遇；此 外 ，同在行政程序法體 

系内之各種送達方式，得獲會晤應受送達人、或其同居人、受 雇 人 、 

接受郵件人員之直接、補 充 、留置送達，與未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而擬 

制發生送達效力之公示送達間，已有區分而使公示送達於公告後一定 

期間始生效力，同樣擬制送達效力之寄存送達卻未比照公示送達而有 

效力始期之設計，亦 有 違 「等 者 等 之 ，不等者不等之」。且前述差別 

待遇均無正當之合理化基礎。

系爭行政程序法第7 4條之 違 憲 疑 慮 ，乃立法完成後因其他相類法律 

修正所產生之法律漏洞，於立法者填補前，原非不得藉由法律解釋方 

式謀求解決，事實上亦確有案例可循。然釋字第 6 6 7號解釋於審理同 

涉寄存送達生效時點之修正前行政訴訟法第7 3條 時 ，認定未有效力 

始期規定之寄存送達於寄存之日發生效力，「尚合乎憲法正當法律程 

序 之 要 求 ，並與憲法第 1 6條保障人民訴願及訴訟權之意旨無違」，實 

質上已外溢而對系爭行政程序法第7 4條之解釋產生錨定效果。再參 

諸釋字第 66 7號解釋之審議期間，立法院已經在進行行政訴訟法修正 

條 文 之 審 議 ，待該解釋於 9 8 年 1 1 月 2 0 日公布，雖 認 定 （修正前） 

行政訴訟法第7 3條寄存送達未定生效日期為合憲，但理由中提到「為 

求人民訴願及訴訟權獲得更為妥適、有效之保障，相關機關允宜考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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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願及行政訴訟文書送達方式之與時倶進…就現行訴願及行政訴訟

關於送達制度適時檢討」，立 法 院 旋 「從善如流」於 同 年 1 2月 2 2 曰 

完成三讀程序，依司法院於該年 6 月間所提、已增訂寄存後1 0 日生 

效規定之草案通過等情，自不免有大法官係本諸司法自制精神而將此 

違憲爭議保留予立法機關解決之想像。又各程序法中之寄存送達，其 

發生送達效力之時間、以及如欲採取效力始期，該期間應為幾日，固 

屬立法者所得裁量。然 從 9 2 年民事訴訟法第138條 、9 9 年行政訴訟 

法 第 7 3條之修正及其立法目的，顯然可知立法者業已採取寄存送達 

應有效力始期以保障應受送達人權益之價值決定，再不能託詞尊重立 

法裁量空間，容認行政程序法適用對象之受合法通知權益及訴願權、 

訴訟權繼續受到侵害。

末據聲請人瞭解，系爭行政程序法第7 4條已有比照民事訴訟法、行 

政訴訟法修正之議，惟修正草案既未定稿，短期内無法期待循立法途 

徑解決此一違憲爭議，於一般行政程序中因寄存送達未能即時獲知文 

書 、行政處分内容，應受送達人因爭訟期間遭壓縮所致訴願權、訴訟 

權之正當法律程序及平等原則保護不足，乃須由釋憲程序解決。為此 

提起本件聲請案，謹請宣告系爭行政程序法第7 4條 違 憲 ，以維人權 

保 護 之 完 善 。

丁 、附件與關係文件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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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：本 院 10 4年度簡字第 3 3號停止訴訟裁定。

聲 請 人 ：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（達 股 ）法官

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五 年 十  月 十 一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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